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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所说的电子商务 , 主要是指以数据电讯 ( DATA M ES SAGE, 包括计算机网络和各种电讯方式 )为交易手

段而进行的商事活动。而本文所谓的电子商务法 ,则是指以数据电讯 ( DAT A M ES SAGE)为交易手段而形成的以交

易形式为内容的商事关系的规范体系。 它实质上解决的是电子合同的形式问题 , 诸如计算机网络通讯记录效力的确

认、 电子鉴别技术的选定、 认证机构的确立等 , 均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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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美国各地及企业集团的利益之争 , 是美国目前电子商务立法分歧的重要原

因 , 而立法的统一化 , 则是其电子商务法的必然趋势 , 无论是通过联邦立法 , 还是走统一州

法的道路。在借鉴美国电子商务法的经验方面加州的技术中立原则和尤他州的政府干预方

法 , 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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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pute o f interest betw een differ ent g roups and ar eas in America is an

impo rtant reason fo r its present E-commercial legisla tion dispute. W hile the legislativ e unifi-

ca tion is the inevitable r tend of E-comm ercial law , no ma tter by the way o f federal legisla tion

o r a unified state law. The author thinks tha t th e experience o f neutra l principle of tech-

niques in Califo rnia and governmental interfer ence w ith leg islation in U tah State can be our

r 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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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因特网的策源地之一 , 其研究、 开发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历史已有

30年之久。 9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大力推广以因特网为运行平台的电子商务这种新的交

易形式 , 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 为了促进和保障电子商务的全面发展 , 美

国的大多数州都制定了电子商务法① , 美国国会也正在就全国性的电子商务法案进行审

议、 辩论。研究美国电子商务立法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 无疑对我国在电子交易方面的立

法、 司法与理论研究工作 , 都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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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法活动概况及特点

(一 ) 各州立法要览

美国的电子商务法立法 , 是以各州的立法行动为先导的。尤他州 1995年颁布的 《数

字签名法》 ( Utah Digital Signature Act ) , 〔1〕是美国、 乃至全世界范围的第一部全面确

立电子商务运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截止 1999年 9月本文写作之时 , 美国已有 44个州制

定了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法律 , 〔2〕就是说美国除了有 6个州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没有正

式的法律文件出台外 ,其余各州都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从数量上看 ,美

国州一级关于电子商务的法律文件有近百部之多。〔2〕有些州在主干电子商务法之外 ,还

有些配套的法规。譬如伊利诺斯州除了 《电子商务安全法》 ( Illio nis Elect ronic Comm erce

Securety Act ) , 还有 《金融机构数字签名法》 ( Financial Insti tutions Digi tal Signa ture

Act ) ; 佛罗里达州在 《电子签名法》 ( Elect ronic Signature Act ) 之外 , 另有 《数字签名

与电子公证法》 ( Dig ital Signa ture& Elect ronic No tarization)。这些仅是正式制订、颁布

的法律 , 而目前各州已经提交审议的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文件的数目 , 加起来有数百个

之多。从法律文件的名称上看 , 有的叫 “电子商务法” ( Elect ronic Comm erce Act) , 如北

卡罗莱纳、 南卡罗莱纳州 ; 有的叫 “电子商务安全法” ( Elect ronic Commerce Securety

Act ) , 如爱荷华、 伊利诺斯州 ; 还有的叫 “电子文件认证法” ( Elect ronic Authen-Cation

Act )。其中以“电子签名法” ( Elect ronic Signature Act)和“数字签名法” ( Digi tal Signa ture

Act ) 作为法律名称的最多。前者如奥尔根、 印第安那等州 ; 后者如尤他、 阿肯色、 密苏

里、 密西西比、 马里兰等州。因为在以因特网为运行平台的电子商务环境下 , 交易当事

人的身份认证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 , 如果这一问题能够妥善解决 , 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

解了 , 所以美国大部分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文件都直接以 “电子签名法” 或 “数字签名

法” 冠名。美国各州的电子商务立法 , 不仅名称多样化 , 而且其内容差别也非常大。 有

些州的立法内容比较详细 , 涉及到电子商务的各个主要方面: 从对计算机网络通讯记录

的法律效力的确认 , 到电子签名的基本标准的确定 , 以及认证机构的建立等 , 都包括在

内。如尤他州、 伊利诺斯州就采取了这种对电子商务进行全面调整的方法。 而有些州的

电子商务法却规定得非常原则 , 具有对电子商务的宣言性认可的性质。 如加利福尼亚州

便采用了这种方式。另外 , 从调整范围上讲 , 美国有些州的电子商务法只限于调整与州

政府相关的诸如公司注册、 税务申报等商务活动 , 与我国目前在信息化建设中的政府上

网工程有些类似。 例如 , 美国马里兰、 阿拉斯加等州的电子商务法就是这样。而有些州

的电子商务法则不仅调整与商务有关的政府管理活动 , 而且调整私法主体之间的在线商

事交易关系 , 其目的是为电子商务的活动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规范系统。 譬如华盛顿州即

属此类。关于这两种立法模式产生的原因 , 留待下文说明。

(二 ) 联邦立法简介

虽然美国国会于 1997年和 1998年分别通过了 “税务重组与改革法案” 和 “减少政

府纸面文件法案” 〔3〕 两部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文件 , 但与各州的积极行动相比还是 “雷

声大、 雨点小”。 所谓 “雷声大” , 是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关于电子商务立法的呼声

较大 , 议案不少。仅 1997年至 1999年提出的有关电子商务的议案就有 17个之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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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电子安全交易法案”、 “数字签名法案”、 “数字签名与电子认证法案”、 “千禧年商业

法案” 等。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繁琐 , 辩论、 审议回合多 , 这些法案能否最终通过 , 还是

未知数。所谓 “雨点小” , 就是指目前为止联邦立法机关只通过了屈指可数的与电子商务

仅有表层联系的法律 , 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电子商务法问世。

美国联邦立法机关的工作进程 ,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联邦政府对电子商务的政

策 , 二者有着内在的互动联系。 一方面联邦政府在建立信息高速公路 , 促进全球电子商

务等问题上热情鼓动 , 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市场的规范上 , 却极力淡化其主导角色。 其

实这些作法 , 正是美国联邦政府电子商务政策的具体表现。 1997年克林顿公布了 《全球

电子商务框架》 〔4〕 (第 4章第 2节 ) 这一表明联邦政府立场的重要文件。该文在谈到电

子商务的政策时 ,提出了以下五项原则: 1.私营企业应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中起领导作用 ;

2. 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干预 ; 3. 如果需要政府干预的话 , 其目的应当是以预

定的最低限度主义来支持和推行与电子商务相协调的、 简化的法律环境 ; 4. 政府必须承

认因特网的特殊性质 ; 5. 应以全球为基础促进因特网电子商务。其具体作法也有以下几

点: 1. 当事人有以认为合适于自己的方式调整相互之间的合同关系的自由 ; 2. 规范必

须在技术上是中立的 (亦即不要求使用某种技术 , 也不以某种技术的使用为假定前提 ) ,

并且具有超前性 (即规范不能阻碍未来技术的发展 ) ; 3. 只要支持电子技术应用所必须

或非常需要的 , 就应修改现行的法律或颁布新的法律 ; 4. 立法中既应考虑到高科技商事

领域 , 也要考虑到没有上网的企业。

美国联邦政府惟恐不恰当的政策或立法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 , 给电子商务的蓬勃

发展造成阻碍 , 以至于在电子商务立法问题上前思后量 , 裹足不前。然而 , 电子商务这

一新兴市场的规范化 , 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务卿在说明该州为何没

有对签署人的责任和认证机构等问题作出规定时认为: “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州的立法来解

决 , 希望当事人通过合同 , 或由其他的立法途径予以解决。” 〔2〕事实上 , 电子商务本身

是一个州际性、 乃至国际性的问题 , 美国联邦立法对电子商务问题作出全面规定 , 只是

时间上迟早的问题。况且美国宪法中的 “商事条款” 〔5〕 (第 8条 ) 已经赋予了联邦立法

机关对跨州的商事活动进行规范的权力。 美国联邦立法机关最终将在电子商务立法问题

上交出一张什么样的答卷 , 人们正拭目以待。

(三 ) 非官方组织在立法中的作用

各州电子签名法的纷纷出台 , 只是美国电子商务立法的一个侧面。 为了迎接数字化

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 ,该国一些非官方法律机构也在电子商务立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法学研究编纂机构

美国州法统一全国委员会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制订新的适应电子化交易的法律文件 ,

其中主要有: 美国 “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 (该法草案原名为 “统一商法典第二章 B”即

UCCA2B)和 “统一电子交易法” ( U ET A)。〔6〕〔7〕前者 , 主要调整通过网络途径进行

的信息产品的交易 , 譬如软件使用许可合同、数据库使用许可合同、信息服务合同等 ,其

合同的标的都是以无形的信息形式存在的 , 并且完全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完成交易 , 实际

由在线资金支付与在线数据传输两个方面构成。可以说它是配合电子商务内容的变化而

制订的。而后者则力图为美国五十个州建立一个统一的电子商务规范体系 , 是从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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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 (亦即从交易的形式上 )保障电子商务的发展。二者异曲而同工。值得注意的是 , 这

两个法律文件已于 1999年 7月底在全美州法统一委员会上获得通过 ,并建议各州于 9月

起开始在立法中采纳。 这是美国电子商务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 其最终被采用的效果

值得关注。

2. 美国律师协会

美国律协是推动电子商务立法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该协会曾于 1990年 ,率先在美

国出版了关于电子商务实践的著作: “电子数据交换协议的商业应用——交易伙伴协议示

范与报告”。 〔7〕 ( 72卷 P1932) 而 1999年的 《数字签名指南》 , 〔8〕则是该协会在电子

(数字 ) 签名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 它是一套全面解决电子 (数字 ) 签名法律问题的原则。

尽管指南声明不作为示范的立法条款出现 , 但立法者在起草相关法案时对其所用术语和

政策一直非常重视。虽然它不具有法律效力 , 却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指导性文件。 除了制

定这些书面文件外 , 美国律师协会还组织了许多关于电子商务法、 电子 (数字 ) 签名法

的研讨活动 , 并且组织法律专家到国会进行院外游说活动。 美国律师协会之所以对电子

商务法、 电子 (数字 ) 签名法的起草如此全情投入 , 当然是看中了电子商务这一潜力巨

大的新兴市场中所蕴涵的利益 , 况且其背后有一定的企业集团的鼎力支持。

此外 , 在参与国际立法方面 , 美国积极扩展其影响 , 曾多次派出代表团参与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一系列关于电子商务立法文件的起草活动 ,并于 1998年 5月向联合

国贸法会提交了 “国际电子交易公约 (建议草案 )”。 〔9〕

二、 立法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电子商务实际上是将传统的商业交易活动转移到因特网这一运行平台上进行。它不

仅是一个技术应用问题 , 同时还包含着如何将传统的交易规范移植于网络交易中 , 或者

在网络交易中如何重建与传统法律价值相近的规范体系等课题。 从传统商事交易与电子

商务活动的不同特点来看 ,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对电子通讯记录的法

律效力的确认 , 二是对电子商务交易当事人身份的鉴别手段—— 电子签名方法的基本标

准的确定 , 三是关于电子签名认证机构的建立。其中第一个问题 , 即电子通讯记录的法

律效力的确认问题 , 并不是现在产生的 , 早在电报、 电传、 电话、 传真机应用时 , 美国

就已经形成了许多判例。在封闭型电子计算机交易网络—— EDI应用于商业领域时 ,法律

界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199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的 《电子商务示

范法》 , 〔9〕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再次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所以美国电子商务立法

中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不太大。而后两个问题则是美国电子商务立法中争论激烈 , 并且到

目前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问题。

(一 ) 关于电子签名技术方案的选择问题

电子签名与传统的手书签名虽然都叫签名 , 但二者的差别非常大 , 甚至没有多少内

在联系。此处只是借传统签名对签署人的辨认功能 , 来指称在电子商务中对交易人进行

识别的电子鉴别手段 , 而称之为电子签名。其实这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借代法。依照鉴别

功能来判断的话 , 凡是能够对电子商务中交易人身份予以识别的电子技术手段 , 都可称

作电子签名 , 其范围很广。譬如计算机口令、 对称密钥加密、 公开密钥加密 ( public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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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g raphy, 又称非对称密钥加密: a sym metric key crypto graphy )、 生物笔迹辨别法、

眼虹膜网辨别法等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其具体方法还将层出不穷。

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以何种技术生成的电子签名才是安全可靠的 ,才具有法律效力 ,这

是电子商务法理应解决的问题。 综观美国各州的几十部电子商务法 , 大致有两种解决方

案。一种是以尤他州和伊利诺斯州为代表的 “技术特定化” ( technolog y specific) 方案。

另一种是以加利福尼亚州和罗得岛为代表的技术非特定化方案。两 方案各有论据与支持

者 , 相互争论难决雌雄。技术特定化方案的理由是: 在现行的电子辨别技术中 , 计算机

口令的安全系数不足 , 对称密钥加密不适应开放型市场的需要 , 而笔迹、 眼虹膜网等辨

别技术应用成本过高 , 唯有公开密钥加密 (也叫数字签名 ) 方法既安全可靠 , 又能适应

开放型市场密钥分发的需要 , 而且成本也不太高 , 是较为理想的电子签名技术方案 , 因

而应作为法定的电子签名技术予以确定。 只有用公开密钥加密术作出的电子签名 , 才具

有如同手书签名一样的法律效力。〔8〕〔10〕 ( 53卷 P307) 〔11〕 ( 72卷 P1177)而反对者

则认为 , 其一 , 在电子签名问题上的技术特定化限制了其他同类技术的发展 , 是技术开

发与应用上的不正当竞争。 其二 , 采用公开密钥加密 , 将密钥被冒用的责任风险全部推

到了持有人 (通常为消费者 ) 身上 , 既不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 , 也不利于电子商务市场

的大众化 , 最终将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 其三 , 技术的进步性是相对的 , 用更先进的技

术武装起来的黑客将轻而易举地破译此种密钥。其四 , 在电子商务市场开始形成、 尚不

成熟的情况下 , 就将某种技术标准化 , 为时过早。 所以 , 公开密钥加密技术的特定化无

论从技术上 , 还是从公开理念上 , 抑或从时机上讲 , 都是站不住脚的。 〔 12〕 ( 15卷

P191) 〔10〕 ( 53卷 P307) 〔11〕 ( 72卷 P1177)有的法律专家还论证了生物笔迹的优越性 ,

期望以该方法取代公开密钥加密法。〔13〕技术非特定化方案的理由相对简单: 电子签名

技术手段的优劣 , 理应由市场和用户作出判断 , 立法者只需规定出原则性的标准 , 而不

应越俎代庖 ; 政府直接具体对技术作出选定 , 风险过大 , 不仅自身难以承担 , 而且可能

导致电子商务市场的萎缩。 反对者则以为 , 电子签名的技术已趋于成熟 ; 而要使电子商

务大众化、 市场化 , 被消费者普遍接受 , 关键是建立起信心 , 这就需要政府出面以法律

手段消除各种不确定因素 , 以利于电子商务市场的成长。

(二 ) 关于认证机构的管理与选任问题

在因特网上运行的电子商务 , 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 ,任何从不相识的个人或企业 ,

都可以通过网络跨区域的、 不间断的从事商务活动。公开密钥加密术虽然将电子文件与

其签署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 解决了电子文件的辨别问题 , 但是并没有在陌生的商事主

体之间建立起交易所需的起码的信任度。电子签名侧重于解决身份辨别与文件归属问题 ,

而电子认证解决的是密钥及其持有人的可信度问题。因为密钥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 它存

在着丢失、 被盗、 被破译等风险。这就产生了公开密钥的有效性辨别与认证的问题 , 即

需要由一个权威的机构对公开密钥进行管理 , 以减少密钥丢失、 被盗、 被冒用而造成的

损失。 此外 , 认证证书还能提供一些交易当事人的资信状况。那么 , 由谁来管理认证机

构 , 由谁来充当认证机构 , 认证机构应具体有那些权利 , 承担何种责任 , 就成了必须解

决的问题。否则 , 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就是再安全 , 也不易在网络空间中广泛应用。

从目前美国各州的立法 , 以及美国国会的立法议案来看 , 在认证机构的管理、 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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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致有如下几种作法:

1. 官方集中管理型

这一方法是由尤他州率先采用的 , 并且被其他许多州所仿效。其具体方法是: 其一 ,

以法律授权政府相关的机构 (通常为商务署 )对认证机构进行管理 , 颁发许可证 ; 其二 ,

规定认证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可靠条件 , 包括硬件、 软件、 业务人员等方面 ; 其三 , 州政

府允许符合法定条件的认证机构承担有限制的责任 ; 其四 , 法律上推定经认证机构核实

的电子签名具有证据力。该种方法显示了州政府的行政力量 , 其目的是让数字签名完全

成为手书签名的替代品 , 进而促使广大的消费者进入电子商务领域。然而 , 这也是受到

抨击最多的一种方案。

2. 民间合同约束型

这是市场自由、技术中立原则的体现。加利福尼亚州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 ,追

随者也不在少数。其具体作法是 ,州政府只宣布承认计算机网络通讯记录的书面效力、认

可电子签名与手书签名有同等的效力、 说明电子签名安全性的原则性标准 , 至于采用何

种电子技术作出签名 , 由谁来充当网络交易中的认证人 , 州政府一概不问 , 完全由交易

当事人自己决定。这种对电子商务的概括性规范 ,被称为 “最低限度主义方法” ( Minim al-

ist ) , 它在适应技术发展方面有灵活性 , 但却留下很多重要问题没有规定。比如交易中的

风险责任分担等关键性法律问题 , 就不是靠当事人的协议所能完全解决的。 这种自由宽

松的交易环境 , 或许有利于电子商务企业施展才华 , 却不利于广大消费者的参与。势力

弱小的消费者在缺乏明确规范的茫如瀚海的网络空间里 , 只能由于没有安全感而退避三

舍。没有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加入 , 电子网络仅仅成为大企业的俱乐部 , 也就自然失去了

开放型网络的优势。这种 “无为” 的政策 , 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初期还可能算作一种策略 ,

但它决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3. 行业自律型

该方案设想如下: 认证机构的管理机关应当由联邦财政部和全国认证机构协会来承

担。后者是根据法律而成立的行业协会 , 并不具体从事认证业务。协会负责成立一个电

子认证标准审查委员会 , 具体对适用于电子认证行业的标准负责开发、 修订与确立 , 并

且负责对其会员所采用的密码、 标准的选定。 任何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实体都可以成为认

证机构 , 但它必须是在全国认证协会登记的成员。 这一方案采取了官方监督 , 行业自律

的方法 , 实际上是前两种方案的折衷 , 却也较具可行性。需要说明的是 , 该方法目前尚

在于国会待审议的法律提案中 , 既没有法律效力 , 也还未付诸实施 , 效果如何 , 有待实

践检验。

三、 立法趋势及其借鉴作用分析

(一 ) 原因分析

值得思考的是 , 为何美国各州在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 , 相同的电子网络交

易的程式中 , 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立法状况? 从立法体制上看 ,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 各州

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的立法权。 这是美国各州立法分歧的前提条件。从历史背

景上讲 , 美国是移民国家 , 文化多元化是其传统。 这是美国电子商务法多样性的人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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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是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隐藏在经济利益之中。

对于各州的立法过程 , 笔者缺乏直接的背景资料 , 这里只能用几个间接材料来说明

利益关系与立法主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律师协会颁布的 《数字签名指南》 , 是由

电子商务法律专家米奇尔·博穆 ( Michael· Baum) 作为编辑委员会主席主持编写的。

〔8〕该指南将公开密钥加密术确定为标准的安全电子签名技术 , 而这位博穆先生却同时

担任着 “证书签名” (V eriSign, Inc. ) 公司的顾问一职 , 此公司采用的正好就是公开密

钥加密术 , 该编辑委员会主席似乎是作为证书签名公司的代言人出现的。无独有偶 , 另

一位电子商务法律专家 , 年鉴型专著 《电子商务法》 的著者本杰明· 怀特 ( Benjamin

W right ) 反对将公开密钥加密技术特定化 , 主张采用生物笔迹鉴别法 , 而他本人恰好就

是 “笔迹证书” ( PenOp, Inc. ) 公司的特别顾问。 〔12〕 ( 15卷 P191) 〔10〕 ( 53卷

P307) 〔11〕 ( 73卷 P1177) 此外 , 美国有位电子商务法律教授在谈到州一级的电子商务

立法比全国性立法快的原因时曾说到: “高技术商务是地区之间竞争的一个核心因素 ,刺

激了领先地位的竞赛而不是合作。” 〔7〕 ( 72卷 P1932) 可见不同的企业集团与不同地区

的利益是造成各州立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正的电子商务立法目标 , 只有在摆脱了

狭隘的集团利益的驱使时 , 才能得以实现。

(二 ) 美国电子商务立法趋势分析

美国的电子商务立法活动虽然较为活跃 , 但其现状仍然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市场发展

的需要。原因很明显 , 电子商务是一种跨越地域的、 全天候的、 开放型的交易市场 , 在

各州 “诸侯割据” 式的立法状态下 , 统一的、 流转顺畅的市场是难以形成的。针对这种

情况 , 要么美国制定全国性的电子商务法律规范 , 对之进行全面调整 ; 要么加入联合国

国际性的电子商务规范公约 , 直接将国际规范转化为国内规范。 就目前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律委员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起草活动来看 , 后一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

的 , 但是其立法内容与进度毕竟不由美国一家说了算。〔14〕而美国全国性电子商务立法

的产生 , 也已经到了 “十月怀胎 , 一朝分娩” 的地步。 如果美国联邦立法机构要排除国

际性公约的不确定性 ,以全国性立法来规范电子商务市场 ,就有可能走联邦立法的道路。

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在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 推动电子商务市场形成方面的决策上是基本

正确的。如果将其政策转化为对电子商务市场的制度化的规范 , 笔者以为在管理模式上

采取前述的 “行业自律” 式是较为适宜的 , 而在电子签名技术的选用上则理应以 “技术

中立” 为原则。其实此种方案 , 是与美国联邦政府电子商务政策相一致的 , 它既与 1997

年克林顿政府 《全球电子商务框架》 中表明的基本原则相吻合 , 同时 , 也能为全国性的

电子商务的运行建立起统一的规范。即便美国国会不能很快通过全国性的电子商务法 ,还

有另一条途径可为美国构造电子商务规范 , 这就是美国州法统一全国委员会的 “统一电

子交易法”的正式通过。后者虽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 但是若被各州所普遍采纳 ,就

将产生新的 “统一商法典” 的效果。 而这一 “示范法” 方式的命运如何 , 取决于各州对

“统一电子交易法” 采纳的程度与速度。当然 , 美国在制定其全国性电子商务立法时 , 还

要考虑电子商务的国际性的本质特点 , 在电子商务案件的国际管辖、 国际协助方面留下

开放型接口 (或称条款 ) , 使之能与电子商务全球化之趋势相融合。

(三 ) 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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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情与美国有很大区别 , 虽然不能成套照搬其经验 , 至少其中有一些值得参

考的积极因素。首先 , 在政府参与电子商务的管理与规范上 , 尤他州的作法似乎对我国

有较大借鉴意义 , 尽管该法在美国曾受到许多批评。由于我国几乎不存在历史悠久、 信

誉卓著的大型企业 , 换言之 , 企业信誉相对较弱 , 因此 , 不能完全像美国那样由企业在

电子商务中起主导作用 , 而需要以政府的信誉作补充。因为在电子商务环境中进行交易 ,

信誉是举足轻重的问题。完全由企业自行颁发电子签名认证证书 , 而没有相应的法律的

规范和政府机关的管理 , 在我国还很难行得通。其次 , 在电子鉴别技术的选择上 , 加利

福尼亚州的中立方法甚为有益。 这一点是受到普遍肯定的 , 即便是美国的一些起初主张

“技术特定化” 的法律专家 , 有些后来都改变了观点 , 转而支持此种方法。 〔7〕 ( 72卷

P1932)道理很简单 , 任何阻碍新技术发展的法律 , 终将被新技术发展的力量所破除。其

三 , 在认证机构的管理模式上 , 美国国会议案中提出的 “行业自律” 式 , 亦对我国有参

考价值。当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发展成熟后 , 采用此种方式是较为合适的。而在目前电子

商务市场初创时期 , 还要以政府的参与支持为主。 当然 , 至于我国最终将采取何种调整

方式 , 还有待于自身经验的积累 , 并由立法者作出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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